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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拉萨市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（2024-2026）》任务分解表

序
号

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完成时限

1
依托行业协会、龙头骨干企业，举办“拉萨服饰周”，遴选我市首批“
最佳服装品牌”、“最佳服装设计”、“最佳模特”，示范引领服装产

业发展。

市旅发局、
市文化局

市人社局 2024-2026年

2
坚持市场化原则，引导行业协会搭建设计、服装加工、原辅料销售、成
品销售的交流、集散、创意、展示、培训、直播以及公共服务平台。

市经信局、
市商务局

城关区人民政
府

2024-2026年

3 2024年，鼓励支持古城区或重要景区打造“服饰+文旅”体验消费场景。
市旅发局、
市商务局

古城管委会 2024-2026年

4 2025年，培育1-2家服装产业规上（或限额以上）企业。
市经信局、
市商务局

2025年

5 2025年，形成3—5个消费者认可、有一定影响力的区域服装品牌。
市经信局、
市商务局

市市场监管局 2025年

6
2026年力争培育产值5000万元以上企业1家，专精特新企业1-3家，创建3

家左右市级以上绿色工厂、绿色供应链、绿色设计产品。
市经信局 2026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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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围绕我市服装产业发展现状、存在问题提出合理意见建议支持产业高质
量发展，有序搭建时尚发展平台，汇聚时尚人才，营造时尚氛围，激发
产业新活力，提升城市活力。持续加强服装产业集群化建设，促进品牌
升级，强化设计力量，挖掘消费潜力，加强对服饰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研

究，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。

市经信局、
市旅发局、
市文化局、
市商务局、
市市场监管

局

2024-2026年

8
开拓拉萨旅游市场中的藏民族特色服装文化需求，在古城区林廓南路等
或重要景区打造服饰文化街或民族手工艺文化街，搭建“展览、互动、

销售”一体新商贸业态。

古城管委会
、市商务局
、市文化局

市旅发局、城关
区人民政府

2024-2026年

9
充分激活现有产业存量和文旅资源，坚持内部挖潜和外部招引双向发力
，积极打造文化旅游IP，壮大“服装+旅游”“服装+时尚”“服装+文化

”等生产消费新场景、新业态，积极适应、引领、创造消费需求。

市旅发局、
市文化局

市经信局 2024-2026年

10
发挥“展会经济”效应，支持品牌实体店建设，提升品牌形象和消费体

验。
市商务局 2024-2026年

11
加快培育网上销售、直播带货、场景体验等新零售业态，促进线上线下

深度融合。
市商务局 2024-2026年

12
鼓励企业应用AR试衣、AI定制等技术，提高消费者购买体验和满足个性
化定制需求，有效促进销售转化率，提升藏式服装市场占有率和产品竞

争力。
市商务局 2024-2026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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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

将“拉萨服饰周”纳入雪顿节活动并持续办好，依托西藏旅游文化国际
博览会等大型活动，筹办区域级的服装产业博览会、高端论坛等，评选
年度“最佳服装品牌”“最佳服装设计”“最佳模特”，培育藏式服装

品牌，促进我市服装产业时尚化提升。

市旅发局、
市文化局、
市经信局

市人社局、市商
务局、城关区人

民政府、
2024-2026年

14
积极组织服装企业参加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、区外时装周等，提升

我市服装品牌影响力。
市经信局、
市商务局

2024-2026年

15
依托服饰文化街等加强自主品牌宣传推广,把知名品牌嵌入雪顿节、藏博
会，鼓励企业实施品牌战略，组建服装品牌联盟，支持自主品牌建设，

加强品牌策划和推广，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。

市市场监管
局

市经信局 2024-2026年

16
大力推进“增品种、提品质、创品牌”战略，引导行业协会、企业参与

制订行业标准。
市市场监管

局
市经信局 2024-2026年

17
鼓励企业构建品牌创意孵化、研发设计、营销及售后服务体系，加快培

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的知名终端消费品牌。
市市场监管

局
市文化局 2024-2026年

18

依托拉萨服饰周、行业协会、院校、服装企业等平台，举办服装设计类
竞赛，鼓励原创设计，遴选好评多、行业认可度高、创意设计强、具有
产业化前景的设计产品，推动服装设计类竞赛成果产业化，宣传推介设

计创新典型案例，形成设计创新产业化浓厚氛围。

市人社局
市旅发局、市文

化局
2024-2026年

19 加强服装技能人才培训力度，为服装产业发展提供支撑。 市人社局 2024-2026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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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

以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，建立由服装企业、设计师、研究机构
等参与的藏式服装产业联盟或时尚产业协会，促成行业上下游、产学研
用融合开展协同创新，在订单供需、原料采购、技术革新、人才共享、
品牌推广等方面加强内部交流和对外协作，推动产业协同创新与发展。

市经信局
市人社局、市商
务局、市市场监
管局、市文化局

2024-2026年

21
鼓励服装企业与本地及国内高校、研究机构、知名企业、设计团队合作
，结合传统技艺开展藏式服装研究，推动产品传承创新，提升产品设计

水平和市场竞争力。

市文化局、
市人社局

2024-2026年

22
引导市场按照供需匹配原则，建立原材料采购中心和面料辅料交易市场
，打通国际国内供应渠道，利用综合性行业采购平台，提高供应链快速

反应能力，提升原辅料品质。
市商务局

城关区人民政
府

2024年

23

实施龙头企业培育工程，对生产加工企业按年营业收入的5%、最高50万
元的标准予以扶持，支持龙头企业加大投入引进先进生产技术，加快技
术改造和设备更新，实现转型升级，按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给予20
万元—150万元奖补；实施“个转企”“小升规”工程，推动小微企业进
规入统，引导产业做大做强做优，首次升规入统企业，一次性奖励30万

元。

市经信局 市财政局 2024-2026年

24
充分利用文化产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，对能够有效引导社会资本注入，
明显提升服装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，具有显著社会效益和经

济效益的服装产业项目进行扶持。

市委宣传部
、市文化局

2024-2026年

25
推动产业从加工生产向设计研发、销售推广两端延伸，大力发展原辅料
交易、产品展示、仓储物流、贸易服务等上下游产业，培育服装设计、

产品研发、模特培训、公共服务等配套产业。

市商务局、
市经信局、
市文化局、
市工商联

2024-2026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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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
加大对西藏服饰文化的研究和保护力度，设立传统藏式服装研究机构，
收集整理、深入研究藏式服装样式、材质、色彩、图案等元素和历史、

文化和艺术价值，形成系统性研究成果。
市文化局 2024-2026年

27
鼓励支持社会组织、企业等开展西藏服饰文化研究工作，给予一定政策

支持。
市文化局 2024-2026年

28
在各类旅游宣传及推广活动中加入特色服装的宣传展示内容，同时依托
西藏博物馆、藏博会、雪顿节、八廓古城等载体，打造多元化、多层次

西藏服饰文化展示体系，进一步夯实西藏服饰文化传播阵地。

市委宣传部
、市旅发局
、市文化局

古城管委会 2024-2026年

29
加强文化执法监管，每年开展旅拍乱象整治活动，监督引导旅拍行业发

展，营造文明有序文化市场。

市文化局、
市旅发局、
市市场监管
局、古城管

委会

2024-2026年

30

制定服装产业发展计划，出台若干政策，建立藏式服装产业市级领导调
度机制，定期召开纺织服装产业发展联席会议，进一步明晰政府部门、
行业协会、企业的职责和权利，建立多部门联动的工作协同机制，加快
形成促进产业发展的合力，调度行动计划推进落实情况，促进藏式服装

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
市经信局

市文化局、市旅

发局、市商务局

、市市场监管局

、市人社局、市

财政局、市委宣

传部、市发改委

2024-2026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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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

发挥好财政资金引导作用，利用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、文化产
业发展专项资金等资金渠道，加强财政对服装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支持
，重点支持设计研发、科技进步、大型时尚活动、人才培养、服饰文化

研究等转型升级的关键领域。

市委宣传部
、市财政局
、市文化局
、市经信局
、市商务局

2024-2026年

32

进一步优化市场营商环境，维护公平公正公开市场秩序。建立政银企合
作机制，鼓励金融机构和融资担保机构加大服务创新力度，对诚信经营
、发展前景好、产品适销对路的中小微服装企业，加大授信和信贷支持
力度，拓宽直接融资渠道，提高小微企业服务覆盖面、可得性和便利度

。

市发改委 市经信局 2024-2026年

33
严厉打击对时尚品牌、创意设计涉及的商标权、专利权、著作权等知识

产权的侵权行为，切实加强对服装企业与设计师的知识产权保护。

市委宣传部
、市市场监

管局
2024-2026年

34

建立行业高技能人才“政行企校”合作培养制度，支持驻市高校、职业
院校开办服装产业学院，设置相关专业课程，鼓励引导开展企业订单班
、岗位实习、专业工种轮训、建设就业实习基地、共建产业学院等多种
渠道、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，深入推进产教融合育才。突出“高精尖”
标准和急需紧缺导向，积极落实柔性引才战略，采取兼职聘任、智库合
作等多种形式从区外引进高层次人才。以北京、江苏人才智力援助项目
为依托，借助内地先进省市人才智力资源优势和先进经验，以更加灵活

有效的方式培育培养拉萨本土人才。

市委组织部
、市人社局
、市教育局

2024-2026年


